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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组织的实施意见 
 

各基层分会： 

博士后研究人员是国家有计划、有目的培养的高层次创新型

青年人才，博士后制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一项

重要制度。为做好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作，经校工

会委员会研究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组织的重要意义 

国务院办公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

会等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出台《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》（国人部发

〔2006〕149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87号）和《关于贯彻落实<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（人社部发

〔2017〕20号）文件，旨在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，推动博士后事

业科学发展，加快建设人才强国。 

为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学校高度重视博士后制度改革，

以师资蓄水池为导向，进一步改革完善了博士后制度。吸收博士



 
 

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组织，符合有关法规政策，有利于增强博士

后研究人员的归属感，助推我校事业高质量发展。博士后人才队

伍是推动我校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，充分发挥博士后在我校建设

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进程中的重要作用，吸引更多优秀的博士来

校从事科学研究工作，促进博士后承担更多高水平科研项目和任

务，产出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，助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和综合

实力提升，各基层分会应高度重视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工作，

提升服务博士后工作的水平。 

二、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组织的法规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和《中国工会章程》规定，凡在

中国境内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，

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，不分

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度，承认工会章程，

都可加入工会为会员； 

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单位出台的《关于印发<

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>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149号）规定，

各设站单位应将博士后人员纳入本单位人事管理范围，其人事、

组织关系等比照本单位同等人员对待；《南开大学关于加强博士后

工作暂行办法》（南发字〔2013〕53 号）规定，博士后与学校签

订《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书》，薪酬按照国家、天津市和学校的有

关规定确定，薪酬水平不低于应届博士毕业生入校工作标准。 

根据上述文件要求，各基层分会应该积极吸纳博士后研究人



员加入工会组织。 

三、博士后研究人员入会及会员管理工作 

凡是与我校签订《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书》，全职在我校从

事研究工作，人事档案转入我校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本人承认《中

国工会章程》，可以自愿申请加入工会组织。 

博士后研究人员通过博士后流动站所属单位的基层分会提

出入会申请并归口各基层分会管理，各基层分会要严格审核博士

后研究人员的申请资料，教育有关人员认真开展理论学习，积极

履行工作职责，主动承担会员义务，按期缴纳工会会费。同时要

保障会员各项权利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落实会员有关福利待遇。 

博士后研究人员入会后享受与事业编在职会员同等福利待

遇。博士后研究人员与学校签订的《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书》协

议期满，有关会员待遇自动终止。在原单位已经是工会会员者，

可将会籍转入我校工会，出站后与其他单位签订劳动协议的，校

工会可协助转出会籍。 

四、博士后研究人员入会的具体实施 

博士后研究人员同在岗在编教职工会籍管理同步进行，按照

校工会有关会员管理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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